
裁定字號 111年審裁字第515號

原分案號 111年度憲民字第3793號

裁定日期 111年10月28日

聲請人 洪珍娜

案由 聲請人認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交上易字第194號刑事確定終局判決、110年
度交聲再字第34號及111年度交聲再字第10號刑事確定終局裁定，有牴觸憲
法之疑義，聲請裁判憲法審查

主文 本件不受理。 1

理由 一、聲請人主張略以：其係因眼疾無法分辨顏色，並非有意闖越紅燈過馬

路，他人騎乘機車閃避不急因而受傷，係因他人不遵守交通規則、未注意車

前狀況，與其行為並無因果關係，詎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交上易字第194號

刑事確定終局判決，竟維持第一審過失傷害有罪及有期徒刑2月之判決，以無

理由駁回其上訴而告確定。聲請人對上開確定終局判決聲請再審，又為同法

院110年度交聲再字第34號及111年度交聲再字第10號刑事確定終局裁定（下

依序稱確定終局裁定一及二），以無理由駁回。聲請人認上開確定終局裁判

之論罪科刑、認事用法，違背證據、經驗及論理法則，均有違反憲法第8條、

第15條、第22條及第23條規定之疑義，爰聲請裁判憲法審查等語。

二、查本件聲請人於中華民國111年10月3日聲請憲法法庭裁判，據以聲請之

確定終局判決於憲法訴訟法（下稱憲訴法）修正施行前已送達，自不得以之

為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之客體。是此部分聲請，與憲訴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

不合，依同法第15條第2項第5款規定，應不受理。

三、就確定終局裁定一部分，按依憲法法庭訴訟當事人在途期間標準第2條第

3款規定，新竹市在途期間4日，查聲請人自該裁定送達後，逾6個月法定期限

始為聲請，與憲訴法第59條第2項規定不合，且其情形不可以補正，依同法第

15條第2項第4款規定，應不受理。

四、至就確定終局裁定二部分，聲請人雖於法定期限內聲請，但核聲請意旨

所陳，難謂該裁定有何違反前揭憲法規定而具憲法重要性，以及有何侵害聲

請人基本權利而有貫徹之必要。是此部分聲請，與憲訴法第61條第1項規定不

合，依同法同條第2項前段規定，應不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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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法官 許宗力
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  審判長

大法官 林俊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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